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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7·23”动车事故中花2
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雷锋生活奢
侈、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这些耸人
听闻的“内幕消息”经微博发出并且经

“意见领袖”转载后，个个都成了网络热
点话题。

但是有谁会想到，这些说法全部来自
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的杜
撰呢？日前，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统一部
署，依法侦查，将“秦火火”“立二拆四”等
人抓获。二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
经营罪已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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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北京警方打掉一网络推手公司，相关司法
解释有望近期出台

坚决说不

这一案例再次警示，网络社会不是无法无天之
地，任何人在网络上违法犯罪，都将付出法律代价。

网络社会虽是虚拟空间，但一样有其现实属性。
微博、微信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人们获得
信息更快捷，辨识谣言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导致谣言
的危害性和破坏力也成几何级数增加。

网络谣言始于其制造者，扩散于其传播者。分析
造谣者的动机，或为吸引眼球博名出位、敲诈勒索非
法获利，或为蓄意制造社会恐慌、唯恐天下不乱，或为
发泄个人仇隙、恶意贬损他人名誉。传谣者往往怀着
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或不知所谓的糊涂心态，将这些
谣言进一步扩散，加大了谣言被误信为真的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更加恶劣的作用。
打击网络谣言是民心所向。有些谣言可谓“妖言惑

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攻击性、宣泄性、诱惑性，已成
网络公害和社会毒瘤。如果听任谣言在网络社会中肆
意泛滥，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受害者。

法治的阳光应当照进网络社会，让造谣、传谣者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让更多人认识到此乃法律禁
区；让公民或组织在受到谣言侵害时，能拿起有力的
法律武器捍卫权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媒
体时代信息传播的调查研究，建立完善相关法规和监
管制度，提高造谣、传谣者的违法违规成本，以法律的
权威去约束虚拟世界。（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据了解，“秦火火”被警方立案侦查，缘于群众的
举报。今年4月，一则严重诋毁雷锋形象的信息被
网名为“秦火火”的人发布在互联网上并迅速传播，
信息诬称雷锋这一道德楷模的形象完全是由国家制
造的，“雷锋1959年为自己添置皮夹克、毛料裤、黑
皮鞋等全套高档行头，皮夹克、毛料裤、皮鞋加起来
当时在 90 元左右，而当时雷锋一个月才六块钱”。
这引发大量网民对“秦火火”不满，北京公安机关接
到不少网民的报警，要求彻查诋毁雷锋形象的谣言
制造者。

北京警方迅速开展侦查，发现以“秦火火”“立二
拆四”为首的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尔玛公司），是一个在互联网上蓄意制造传播谣
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
手公司，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并非法牟取暴利。

根据警方的调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了提高网
络知名度和影响力，以便更好地非法营利，先后策划、制
造了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迅速成为网
络名人，如“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二人在网上编造、散
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2个小时
就被转发1.2万次，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此外，
二人还在网上捏造了所谓雷锋生活中的奢侈情节和全国
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并对我国某著名军事专
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通民众等多人进行
无中生有地恶意中伤。

警方一举抓获秦志晖（网名“秦火火”，男，30岁，湖
南省衡南县香花村人，高中毕业，曾是尔玛公司员工）、杨
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男，40岁，吉林省白山市七道江
镇人，系尔玛公司创办人）及尔玛公司其他4名成员。

秦志晖、杨
秀宇二人对其违
法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二人供认，尔玛公司自2010年3月在北京市朝阳
区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网络推手、网络营销等业务，为了
扩大知名度、影响力，秦志晖、杨秀宇及其公司员工组成
网络推手团队，伙同他人，通过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
台，组织策划并制造传播谣言、蓄意炒作网络事件、恶意
诋毁公众人物，以此达到牟利目的；同时，公司还一直以
非法删帖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牟利。
秦志晖承认，他制造并传播的谣言有3000余条。

办案民警表示，有迹象显示，网上有人与“秦火火”互
粉，互相顶对方，其行为有一定的组织性。似乎有人在提
醒他，近期要关注什么。

秦、杨二人称，网络炒作必须“忽悠”网民，使他们觉
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
能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才能将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
荣誉一夜之间摧毁。其叫嚣：“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
止于下一个谣言。”

办案民警介绍，秦、杨等人伙同“意见领袖”、组

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制造事端、为非作歹，已
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其组织严密、目的
明确、手段恶劣、获利巨大，是一个典型的带有黑社
会 性 质 的 网 络 犯 罪 组 织 ，他 们 长 期 在 网 上 搬 弄 是
非，颠倒黑白，攫取利益，为所欲为，严重扰乱了网
络秩序。

当前互联网上传播制造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
不法分子或借社会敏感热点问题炮制社会谣言，挑起事
端，扰乱公众视线，蛊惑人心，或直接诋毁攻击企业、公
民，不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还直接危害社会稳定。百
姓深受其害，强烈呼吁整治网络乱象。为回应百姓关

切，公安部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
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此类犯
罪活动，切实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秩序。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为进一步加大对网络造谣、
传谣的打击惩处力度，相关司法解释有望近期出台。

秦、杨等人甚至使用淫秽手段对多名欲出名女孩进行
色情包装，“中国第一无底限”暴露车模、“干爹为其砸重金
炫富”的模特等均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杰作”。他们的行
为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污染网络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有网
民称其为“水军首领”，并送其外号“谣翻中国”。

尔玛公司的创办人杨秀宇是中国互联网的著名网络推
手。其操作手段无非是刻意制造一个以人物为中心的事
件，然后雇佣网络“水军”大肆炒作，将相关人物炒作成互联
网名人，相关人物名利双收开始走穴演出，而杨秀宇及其公
司在幕后大赚黑钱。

■案例一“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幕后推手

尔玛公司是“郭美美炫富事件”的幕后炒作者。2011
年6月20日，郭美玲（郭美美）在微博等网站上公然炫耀其
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
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
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致歉。但是，一批
网络“水军”继续攻击中国红十字会，还造谣郭美美与红会
副会长郭长江的关系，一会儿说郭美美是原红会副会长郭
长江包养的“二奶”，一会儿说是郭长江的私生女，而郭长江
则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儿子。最后，连美国的媒体
都开始纷纷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政府的慈善体系几
乎被“郭美美炫富事件”彻底摧毁。

然而，“郭美美炫富事件”其实是网络推手及网络“水
军”公司一手策划的阴谋。

■案例二 炒作模特888万元包机看奥运

2012年5月，模特杨紫璐突然在微博上声称，她的干
爹花888万元包机带她直飞伦敦看奥运，随便送的皮包就
顶网民两个月工资，引发众怒。网民纷纷猜测杨紫璐的干
爹是哪名政府高级干部，各种谣言、猜测不断。因为杨紫璐
不断在微博中提到“力宏”，网民人肉出了浙江省委党校校
长马力宏、首都经贸大学的丁力宏校长，并进行攻击，一时
间吸引了无数眼球。其实整个事件是杜撰的，杨紫璐根本
没有一个官场干爹。

2012年7月11日，杨秀宇在博客上承认，杨紫璐事件
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是杨紫璐真正的干爹。“炒作前，我对杨
紫璐说：你会完全牺牲自己的形象！然后完成对中国官富
势力的社会恶习的最后一击！她说好！我说你火不火不是
我说了算。三天后，她火了，然后微博被封！”杨紫璐后来与
杨秀宇关系破裂，杨秀宇为了羞辱杨紫璐，在互联网上曝光
了一系列低俗的图片。

（据新华社电、《京华时报》）

群众举报：
“秦火火”诋毁雷锋形象

警方调查：造谣传谣3000多条

作案秘诀：“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

回应关切：相关司法解释有望近期出台

对网络造谣

内情披露:
惯用色情包装炒作

网络社会不是无法无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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